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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第六屆第三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年 12月 5日上午 10時至 15時整 

二、地點：核一廠技術支援中心(TSC)會議室 

三、出席委員與列席人員(敬稱略)： 

出席委員：溫育勇、胡文中(請假)、李境和、杜文苓、林朝宗、

邱太銘(請假)、邱賜聰、施中強、張似瑮、張惠雲

(請假)、張靜文(請假)、楊木火、廖惠珠、錢景常(請

假) 

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四、主席：劉文忠召集委員                    記錄：藍泰蔚 

五、本次會議簡報： 

1.「核一乾貯熱測試前統合演練整備作業情形」（台電公司簡

報）(略) 

2.「核一乾貯熱測試前之強化管制作為」（物管局簡報）(略)。 

3.「邀請放射性物料諮詢委員訪查蘭嶼低放貯存場規劃說明」

案(物管局簡報)(略) 

六、討論： 

(一)前次決議事項討論 

物管局： 

前次決議事項共計 3項說明如下： 

1. 請台電公司妥善準備「提升蘭嶼低放貯存場營運安全實施

計畫」相關作業，並持續向蘭嶼地方民眾溝通說明，以紓解

疑慮、爭取認同與支持。 

台電公司辦理情形：詳附件。 

2.請台電公司落實「提升蘭嶼低放貯存場營運安全實施計畫」

之自主管理作業，就本案全程各階段加強稽查作業，確實做

好輻安及工安管制措施，以確保工作人員安全、蘭嶼居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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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及環境品質。 

台電公司辦理情形：詳附件。 

3.請物管局嚴密管制「提升蘭嶼低放貯存場營運安全實施計

畫」，並持續辦理蘭嶼環境輻射平行監測作業，加強監督蘭

嶼地區的環境輻射，嚴密管制低放貯存場重裝作業安全，以

確保民眾健康安全及環境品質。 

物管局辦理情形：詳附件。 

 (二)本次議題討論 

楊木火委員： 

1.乾貯護箱下方進氣孔增加網蓋是否為原有設計?若為後來

追加，是否影響通風效率。 

2.熱測試時是否會運用之前自動偵測護箱輻射劑量之相關研

究結果? 

3.核研所當時派往美國技轉人數共 14人，目前尚有多少人仍

在職？ 

4.台電公司現有 25 個密封鋼筒(TSC)，爐心燃料退出需要使

用 16個密封鋼筒，剩下的是否可以用於貯存超C類廢棄物。 

5.建議先做兩個熱測試桶，驗證核研所技轉成效，及台電作

業技術能量，另於室外放置不鏽鋼桶，利用現地實驗證明

密封鋼筒具耐腐蝕性。另若使用密封鋼筒，進氣中之氯離

子可能導致應力腐蝕破裂(SCC)問題。 

台電公司： 

1.濾網附加於外加屏蔽的設計已載明於安全評估報告之中，

故該通風設計不會影響到整體熱傳效應。 

2.熱測試時護箱之劑量量測結果將與安全分析報告(SAR)評

估之內容進行驗證確認，與國際間乾貯設施之作法一致。 

3.核研所當年到美國接受技轉人員，退休後人員都還在國

內，隨時可以技術支援，台電公司目前正在進行自主演訓，

無論核研所原來人員或台電核一廠相關人員接受技轉，未

來執行熱測試應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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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剩餘密封鋼筒可否用於貯存超 C 類廢棄物，台電公司並不

排除此種規劃可能性，惟密封鋼桶原設計為貯存用過核子

燃料，而超 C 類廢棄物屬低放射性廢棄物，且大部份超 C

類廢棄物都為大型物件，仍須再考量。 

5.乾貯技術來自美國，已有三個電廠密封鋼筒實裝二十年後

實際檢測，證實沒有應力腐蝕問題。現地實驗問題，台電

公司已針對密封鋼筒及混凝土護箱等，擬訂營運管理監測

計畫，密封鋼筒部分則規劃以試片方式進行。 

物管局： 

1. 有關熱測試時護箱劑量之量測與驗證確認，為物管局規劃

之檢查驗證作業，請台電公司配合辦理。 

2. 有關運貯作業人力部分，原能會要求台電公司於執行熱測

試前辦理，自主強化再演訓；而熱測試作業期間，應要求

具熱測試實際經驗的美國技轉廠家，派遣專業技師參與，

以強化熱測試作業安全及應變技術能量。 

3. 美國已有 7座乾貯設施，獲美國核管會同意執照更新，延

長運轉年限至 60 年。根據業者提送核管會審查之乾貯設

施貯存期間相關組件的檢測結果，並未發現劣化現象。 

主席： 

乾貯作業技術人力，台電公司已說明此次演練，係由核

研所技術指導核一廠同仁及協辦廠商，逐步建立核一廠自主

乾貯作業團隊及技術能力。原能會也要求熱測試前自主強化

再演訓以及熱測試作業，台電公司應請美國原廠商 NAC 公

司有經驗之技術人員參與，以提升相關作業的安全性。 

施中強委員： 

1.現場參訪除污工作時，擦拭方式有無造成空浮的可能。 

2.參觀乾貯設施時，6座有外加屏蔽，外加屏蔽是原有或是後

來吊掛加上的?有無違反作業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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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苓委員： 

1.原能會要求台電公司就新北市政府審查水土保持完工證明

乙事積極溝通協調，進度為何? 

2.一般民眾不甚瞭解乾貯設施必要性，及目前推動進度，請

台電公司說明。 

3.簡報第 5 頁實際訓練組織圖，未提及外包廠商，外包人員

的角色定位為何?有無防護措施?外包人力如何技術傳承? 

台電公司： 

1.今日現場的作業為傳送護箱及屏蔽上蓋之加強除污作業，

現場有做好空浮防護措施。 

2.外加屏蔽總計 5層，由方形底層陸續往上層疊，順序無誤，

現場所看到的外加屏蔽及混凝土護箱內沒有貯存燃料，僅

為暫時貯放。 

3.訓練所需已預留未來人力彈性，各組均留有外包人力，並

納入訓練，但外包人力不適合在公司本身的組織圖呈現。

此外，參加過訓練之外包人力優先採用，使外包人力具備

延續性。 

4.目前水土保持完工證明的申請進度方面，102年 12月台電

公司依照新北市政府要求提出水土保持計畫設計變更，但

新北市政府已退件 13次，故台電公司正式提出訴願，並獲

裁決新北市應另行適法之處分，台電公司亦持續努力與新

北市政府溝通。 

5.乾貯演練技術傳承是重點工作，台電公司透過選擇近期無

退離計畫人員接受訓練，確保訓練完成人員之可用期。 

物管局： 

1.原能會請台電公司就水土保持審查案，持續與新北市政府

溝通協調，係請台電公司與新北市政府就法務上可行之行

政程序進行研議，以避免陷入反覆訴願。並請台電公司針

對新北市政府就水保計畫審查所提之技術意見，尋求工程

技術之可行方案，俾得以儘早取得水土保持完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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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一般民眾不瞭解乾貯設施之必要性，原能會已請台電

公司加強公眾溝通，並備妥簡明淺顯之文宣或懶人包，於

民間訪查或公眾說明會場合，向大眾進行溝通說明，以提

高民眾對於乾貯設施接受度。 

主席： 

有關委員所提除污作業方式的意見與建議，台電公司應

參考國際間的作法，研議更具可行性的除污工具、程序及方

法，提升除污作業人員操作效率，並避免近距離操作，以有

效抑低除污作業人員劑量。 

杜文苓委員： 

1.台電簡報資料未呈現外包人力需求、外包與現有人力配

置、作業所需人力等，完整性不足。 

2.用過核子燃料放置於爐心，如果發生事故的風險會比乾貯

更大，建議台電公司就此論點與新北市政府加強溝通。 

廖惠珠委員： 

1.台電公司簡報第 6頁提及 60個人力中有無考慮當地居民。 

2.許多國際電廠都面臨氣候變遷的問題，請問乾貯設施相關

監測措施中有無針對氣候變遷議題提出因應對策。 

張似瑮委員： 

1.現階段台電內部人力及外包人力比例如何?預估未來十年

之後人力需求如何? 

2.未來倘若要提供乾貯設施的輻射劑量監測值供大眾知悉，

乾貯設施輻射劑量監測值預期會高於附近監測站的天然背

景輻射劑量，應事先思考如何向民眾說清楚? 

台電公司： 

1.簡報提及 60多人參加乾貯演練，包含電廠本身員工及包商

人力。包商很多為來自金山、石門、三芝及基隆之當地人。

內部與外包人力比例方面，以吊掛作業為例，所需機械技

術人力共需 16個人，目前有參加吊掛作業演練的關鍵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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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位，其餘 12位可從各廠支援，或從協力包商支援。關

鍵人力會留在公司裡面，其他比較偏向勞務作業則使用包

商人力。 

2.一期乾貯設施分析所得場界年劑量是 0.0484毫西弗，遠低

於法規所規定的 0.25毫西弗，大概為 1/5。此劑量係基於 1

年以 365天，1日以 24小時計算，為極其保守之估算基礎。 

3.氣候變遷問題，106年 6月 2日北海岸下了創降雨量紀錄之

豪雨，經檢查乾貯設施邊坡水土保持工程並未受到損害，

另外本公司和中央大學合作計畫，每年兩次以衛星掃描乾

華溪上游，確認地質狀況。 

4.未來乾貯設施營運後，台電規劃將輻射劑量、溫度及邊坡

監測數據等資訊公開。 

杜文苓委員： 

簡報提及台電公司於熱測試作業後，規劃乾貯設施輻射

劑量監測值上網，一般環境的數值，大概是在 0.07 微西弗/

小時，乾貯設施監測站預期會高於環境背景值，屆時應向民

眾適當說明。 

主席： 

針對乾貯設施輻射劑量監測資訊公開的合宜性與後續規

劃，原能會與台電公司應再妥為討論。 

物管局： 

1.針對乾貯設施因應氣候變遷之對策，原能會已要求台電公

司建置邊坡自動觀測系統，並要求定期針對邊坡監測數據

及趨勢，進行技術性評估與研判，以確保乾貯設施之安全

性。106年豪大雨事件後，原能會立即派員前往核一廠，進

行乾式貯存場現地勘查，確認乾貯場並無受損情形。 

2.原能會也針對核電廠及相關放射性物料設施，於發生豪雨

及大豪雨等情況時，應依天然災害通報及應變作業程序，

啟動設施之查核作業，以確保相關設施之功能性與安全性。 



7 

邱賜聰委員： 

1.現場參訪時台電正在進行護箱表面除污作業，建議台電相

關作業可參考國際間採用除污方式及器材。 

2.簡報中提到台電訓練項目包含屏蔽上蓋銲接作業，其訓練

為實際操作或是使用模擬方式?若使用模擬方式，未來規劃

於何時進行實際操作訓練?國內氛圍特殊，民眾關心異常狀

況時，台電公司有無將燃料再取出之作業能力? 

林朝宗委員： 

1.乾貯設施已歷 6 年沒有進行實體熱測試，技術傳承效果可

能會打折扣。 

2.新北市政府未通過乾貯設施之水土保持計畫，需要台電公

司與新北市政府多加溝通，經濟部為台電公司的主管機

關，應協助台電公司解決相關困難? 

李境和委員： 

由於輻射工作場所的劑量率會比一般環境背景值高，若

未來要將乾貯設施的輻射監測數據公開，相關資訊公告上

網，需再妥慎考量。 

台電公司： 

1.為確保實際作業時的輻射安全，透過控制距離及時間減少

曝露劑量，因此利用長鋁桿拉開與射源距離，或利用人力

短時間之內以抹布擦拭。台電公司將蒐集及研議更適宜的

技術或國外經驗來精進除污作業。 

2.因應原能會要求台電公司應建立核一廠乾式貯存設施用過

核子燃料再取出之技術能力，於 101 年完成再取出功能驗

證規劃，並於 102 年完成用過核子燃料再取出模擬測試報

告，經原能會審核同意。 

3.關於上蓋銲接作業，有進行實際之銲接訓練，所有銲接人

員均經檢定合格。再取出訓練方面，預定安排於 109 年 3

月下旬執行再取出作業上蓋焊道切割訓練，各次訓練均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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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整紀錄備查。 

主席： 

1.核研所人員退休後技術傳承問題，原能會要求熱測試前自

主強化再演訓以及熱測試作業，台電公司均應請美國原廠

NAC公司派員來技術指導，台電核一廠正逐步建立自主技

術與能力。 

2.原能會為安全主管機關，會嚴格執行相關的管制工作。對

於新北市政府遲遲未能通過乾貯設施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原能會建議台電公司應再加強與新北市政府的溝通協調。 

楊木火委員： 

1.贊同杜委員所提，燃料仍置於爐心，若出現事故其風險更

大，新北市政府應該要理解此點。 

2.台電公司簡報 21頁，外加屏蔽放下來時，可能對混凝土護

箱塗層造成影響，建議作業時放置緩衝材，避免塗層損傷。 

主席： 

楊委員所提外加屏蔽作業問題，請台電公司參考。 

 

七、決議事項： 

1.台電公司「核一廠乾貯熱測試前統合演練整備作業情形」

報告案及物管局「核一廠乾貯設施熱測試前之強化管制作

為」報告案，洽悉。 

2.請原能會持續督促台電公司積極與新北市政府溝通協調，

儘早取得核一廠第一期乾貯設施水土保持完工證明，以利

移出核反應爐內用過核子燃料，確保核一廠除役作業安全。 

3.在核一廠乾貯設施熱測試作業前，台電公司每年至少應執

行乙次統合演練，持續維持作業人力及技術量能，以確保

未來熱測試作業安全。 

4.乾式貯存設施為核電廠除役的必要設施，行政院已於 108

年 8月 16日同意台電公司「核一廠第 2期用過核子燃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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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乾貯設施興建計畫」案，請台電公司加速推動興建二期

室內乾貯設施，俾利接續完成核一廠除役作業。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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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8月 14日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第六屆第二次會議決議事項表 

 

編號：1   

決議事項 

請台電公司妥善準備「提升蘭嶼低放貯存場營運安全實施計畫」

相關作業，並持續向蘭嶼地方民眾溝通說明，以紓解疑慮、爭取

認同與支持。 

辦理情形 

台電公司： 

本公司於 107年 12月 12日假鄉公所召開工作說明會後，即積極招

聘當地人，目前已招聘 17 人，使當地鄉民實際參與本次營運安全

實施計畫，戮力爭取認同與支持。 

 

編號：2   

決議事項 

請台電公司落實「提升蘭嶼低放貯存場營運安全實施計畫」之自

主管理作業，就本案全程各階段加強稽查作業，確實做好輻安及

工安管制措施，以確保工作人員安全、蘭嶼居民健康及環境品質。 

辦理情形 

台電公司： 

本公司貯存場全體同仁秉持落實輻安、工安之精神及遵循程序書作

業之精神，作業期間亦會由下列機關單位監督作業安全與環境品

質，俾確保蘭嶼鄉親健康及營運安全。 

1.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之督導。 

2. 主管機關原子能委員會派員全程駐場視察。 

3. 本公司核能安全處派員全程駐場稽查及後端處之巡查作業。 

 

附件 



11 

 

編號：3   

決議事項 

請物管局嚴密管制「提升蘭嶼低放貯存場營運安全實施計畫」，

並持續辦理蘭嶼環境輻射平行監測作業，加強監督蘭嶼地區的環

境輻射，嚴密管制低放貯存場重裝作業安全，以確保民眾健康安

全及環境品質。 

辦理情形 

物管局： 

針對台電公司「提升蘭嶼低放貯存場營運安全實施計畫」，物管局

已執行 2次重裝容器製程品保專案檢查、2次重裝作業整備專案檢

查，並安排駐場檢查人力，於 108年 10月下旬開始執行駐場安全

檢查。往後亦將持續辦理蘭嶼環境輻射平行監測作業，以擴大民眾

參與及落實管制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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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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